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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收购的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0年10月28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债权转让或债权收益权转让。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

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潘健 联系电话：18905775559
通讯地址：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西路236号1418室 邮政编码：32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883（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万商汇泉电子数码有限公司

温州特赛系统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金州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

温州金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市鹿城区

温州市龙湾区

温州市瓯海区

温州市瓯海区

温州市瓯海区

温州市鹿城区

债权本金

9964.06

2000

2639.79

4998.62

5867.70

7548.03

33018.2

利息

1704.86

1037.95

506.20

1204.09

1200.58

3411.74

9065.42

担保情况

保证人为上海国星广告制作有限公司和潘爱国、陈志远、林荣玲、叶莲英、柯金生

保证人为潘爱国、柳慧婷、叶莲英、柯金生、柯遥、华静

保证人为嘉兴金州聚合材料有限公司、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郑永强、孙美招

保证人为温州金州集团外贸实业有限公司、郑永强

保证人为嘉兴金州聚合材料有限公司、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郑永强

保证人为银苑控股有限公司、李春芳、李前模、吴昌权

资产状况

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二、三层的商业房地产

莲花路莲花大厦1-4幢二、三层的商业房地产

/

人民西路温州大厦403-405室、人民西路湖滨西楼一

层97-1号、人民西路湖滨西楼跃层97号、瓯海区郭溪

街道曹埭村金州工业园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汤家桥路银都花园1幢501室

苍南县龙港镇站港路以南、下垟郑货运中心以西、东

新街以北地块

备注

抵押物已于2020年10月27日拍卖成交，成交价为7500万元

抵押物已于2020年10月27日拍卖成交，成交价为7500万元

已执行

已执行

已执行

已执行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案
件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故温州中城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与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案件被申请人。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温州锦皓实
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联合公告要求下列案件被申请

人，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下表所列案件
对应还款义务及承担有关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18067780798 温州中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锦皓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标的权利信息详情参照上述法院裁判文书，债权本金以及利息金额以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信息截止日：2020年9月28日
序号

1

2

3

案号

（2010）温瓯三商初字第229号

（2010）温瓯三商初字第228号

（2015）温瓯商初字第135

号

被申请人

徐旭

徐旭

方德胜

说明

本金2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8年2月5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本金72800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08年12月9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止)。

125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利息从2011年8月2日起以借款本金9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至2012年7月31日止，计

166.5万元；违约金从2012年8月1日起以本金92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7%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公告费670。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与宁波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APAC Investment II Limited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73336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务人名称

浙江赛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30,000,000.00

30,000,000.00

利息余额

15,158,495.09

15,158,495.09

本息合计

45,158,495.09

45,158,495.09

担保人

余姚银凯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陈维君、邹文杰

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张周芳 俞冲

患病长期请假后突然被解雇，上告法院维权，没想到法院的

认定是“公司解雇不违法”。最近长兴县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

值得所有的“打工人”看看：有关“医疗期”的算法，是有讲究的。

请病假4个多月后遭辞退

2019年9月1日，王大姐应聘到劳务派遣公司后被派遣到

长兴一家幼儿园当食堂阿姨。同年10月7日，王大姐因为身体

不适开始请假，后来被确诊患乳腺癌。因需要化疗，2019年11

月8日，医院建议王大姐休息5个月。

此后王大姐便一直遵医嘱请病假。因王大姐身体原因无法

保障工作，今年2月13日，幼儿园向劳务派遣公司提出“不需要

王大姐了”。3月2日，王大姐收到了劳务派遣公司的解除合同

通知书。

王大姐急了，向公司提出复工申请，但公司不同意，向公司

要求赔偿，也协商不下。事情解决不了，王大姐就来到长兴县法

院起诉劳务派遣公司和幼儿园，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务派遣

公司和幼儿园需共同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2000余元及经济赔

偿金9000余元、病假工资9000余元、疾病救济费近3万元，合

计5万余元。

“我是按照医嘱来请病假的，而且乳腺癌是特殊疾病，3月

底医院又建议我休息1个月。请假都在医疗期，劳动合同法上

说了，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雇人的。”王大姐觉得，劳务派遣

公司和幼儿园对她是劳动歧视。

劳务派遣公司认为，解雇王大姐没有不妥。2019年10月7

日至2020年3月2日，王大姐请假天数为4个月21天，“早就超

过法律规定的医疗期了，已经不在‘解雇保护期’”。

法院没有支持她的诉请

经审理法院认为，王大姐被劳务派遣公司派至幼儿园工作，

劳务派遣公司是用人单位，与王大姐具有劳动合同关系。而幼

儿园作为用工单位，与她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因此，王大姐要

求幼儿园赔钱，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法院还认定劳务派遣公司解雇王大姐不违法，且王大

姐主张的疾病救济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也不予支

持。不过因劳务派遣公司没有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王大

姐要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公司应额外

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约2300元。同时根据《企业职工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王大姐的月病假工资为本人

工资的50%，总病假工资为6400余元（4个月21天）。

理清所有关系与钱款后，法院判决王大姐与劳务派遣公司

的劳动关系于今年3月2日解除，劳务派遣公司支付王大姐额

外的一个月工资、病假工资合计8700余元，扣除已支付的5600

余元及为王大姐代缴的社保个人缴纳部分2300余元，劳务派遣

公司还需支付原告790余元。

法官说法：
医疗期与我们通常了解的医嘱病假期不同。根据原劳动部

1994年12月1日发布的《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

定》第三条：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

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3个

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

本案中，结合王大姐实际工作年限及在劳务派遣公司的工

作年限，确定王大姐的医疗期为3个月。从2019年10月7日至

2020年3月2日，期间王大姐请假天数为4个月21天，已超3个

月的医疗期规定。在王大姐医疗期已满且身体不具备继续工作

的条件下，幼儿园将她退回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将其辞

退，不违反法律规定。

王大姐提出自己所患疾病为特殊疾病，而原劳动部于1995

年发布的《关于贯彻〈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的通知》中提出，“对某些患特殊疾病（如癌症、精神病、瘫痪等）

的职工，在24个月内尚不能痊愈的，经企业和劳动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适当延长医疗期”，故王大姐认为自己还在“解雇保护

期”。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四）》中

提到，“该规定指职工根据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确定医疗期，该医疗期满后尚不能痊愈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延

长，并不意味着患有上述特殊疾病的职工的医疗期当然为24个

月”。也就是说，并不是一旦患有特殊疾病，医疗期就自动延长

至24个月，医疗期是否可以延长，还是要在工作年限对应的基

础之上，再由企业申请报

主管部门批准才可以。

自己的网店接单，
公司发货

“内鬼”犯诈骗罪获刑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温州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根据系统订单

信息，陆续发货给买家，一段时间后，在核

对账目时却发现发货数据存在巨大误差。

一查才知，公司的后台系统被恶意入侵，而

这个人竟是前员工吕某。近日，平阳县法

院审理了这起诈骗罪案件。

2018年3月，吕某通过互联网应聘进

入电商公司工作，该公司经营一家网店，主

要销售按摩器材，吕某则负责网店的整体

运营，包括店铺推广和日常操作。

2018年9月，吕某也开了一家网店，销

售按摩器械和其他商品。因自己参与电商

公司网店的运作，熟悉各个流程，于是他想

了一个歪主意。同年10月开始，吕某私下

将自己网店的接单数据，输入电商公司后

台系统，让电商公司仓库管理员误认为公

司有订单需要发货，从而将公司货物发给

吕某所开网店的买家。

2019年4月，吕某从电商公司离职，虽

然自己的账号已经无法使用，但他了解公

司账户密码设置规律，便利用该公司员工

缪某的账号和密码登陆电商公司后台系

统，继续以上述方式作案。

2020年2月，公司负责人发现公司发

货数据存在大量误差，经过内部调查，发现

了吕某的行径，公司负责人随即向警方报

案。吕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退出违法

所得16万元。后吕某家属又代为赔偿电商

公司29万元并取得对方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构成诈

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

罚金2万元。

引以为戒

患病长期请假被辞退，告到法院却败诉
为什么这样解雇不违法？打工人快来看看


